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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金彩虹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
 

 

一、 合同概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2017 年 8 月 4 日，深圳市金彩虹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金彩虹”）与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潼湖镇

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“潼湖镇政府”）于惠州市潼湖镇签订《项目投

资建设协议书》（合同编号：2017003）。 

（二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上述事项仅为投资框架协议且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经董事会或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 合同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该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无需第三方部门批准。 

二、 合同相对方的情况 

（一） 合同相对方基本情况 

合同相对方: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潼湖镇人民政府。 

（二） 应说明的情况 

合同相对方与本公司、本公司控股股东、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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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关联关系。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

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三、 合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合同标的 

1、本协议的项目：金彩虹计划在惠州仲恺高新区投资建设“金

彩虹便携式家用医疗器械及医用耗材项目”。项目用地性质为工业

用地，意向选址位于仲恺高新区潼湖镇胡坡村琥珀凹。金彩虹在上

述地块建设本项目。 

2、项目生产经营：便携式智能血糖仪、智能血压计、医用耗

材、精密模具、高端精密结构件等。用地面积约 40000平方米（以

国土部门实际挂牌面积为准）。 

（二） 主要条款 

1、项目计划总投资 3.8亿元，建设期不超过 2年，总建筑容

积率不小于 1.4，投资强度不低于 8000元/平方米，土地产出率不

低于 12000元/平方米，预计项目全部投产后实现年总产值 4.8亿

元，年纳税总额 0.48亿元。 

2、潼湖镇政府协助金彩虹取得项目所需的工业用地，并按照

“三通一平”的标准交付，在项目用地交付之前，提供相关的管理

和服务。 

3、金彩虹需在成功摘牌取得土地使用权，并具备勘探条件的

15日内启动前期勘探及规划设计工作，在具备施工条件后 3个月

内动工建设，在成功摘牌取得土地后的 2 年内建成并投产试运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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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运营的 6个月内正式投产。 

4、金彩虹在本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预付人民币 100

万元给潼湖镇政府，作为项目前期办理事项相关费用，待土地挂牌

交易，潼湖镇政府取得土地出让金后予以返还金彩虹。 

四、 合同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合同的签订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，有利于公司中长期战

略目标的实现，有助于彻底解决租赁小产权生产厂房带来的法律

风险及生产经营风险。 

上述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公司主要业

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方形成依赖的情形。 

五、 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

1、本协议书属于意向性投资协议，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

不确定性。 

2、本协议书涉及事项在后续实施前需经过公司决策机构的审议。 

3、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履行本协议书签订之后续

事宜，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项目投资建设协议书》。 

 

深圳市金彩虹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8月 8日 


